衛生福利部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07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掌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主管衛生福利、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顧（護）政策、社會救助、社會工作、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醫事相關業務、護理及健康照護、心理及口腔健康、中醫藥等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 本部置部長1人，特任，綜理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構）及人員；政務次長2人、常務次長1人，襄助部長處理部務。
2.  本部設內部各司、處及其職掌如下：
(1) 綜合規劃司：
A.衛生福利政策與施政計畫之研擬、規劃、管制、考核及評估。
B.行政效能提升與便民服務業務之規劃、推動、督導及考核。
C.本部與所屬機關、地方衛生機關績效之評估及考核。
D.本部與所屬機關衛生福利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及計畫審議。
E.衛生福利科技研發成果衍生智慧財產權之管理及技術移轉之推動。
F.衛生教育規劃、宣導、評估及醫療保健知能傳播。
G.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來臺審查作業。
H.本部衛生福利、醫療保健出版刊物之編輯及管理。
I. 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項。
(2) 社會保險司：
A.國民年金政策之規劃、推動、業務督導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全民健康保險政策之規劃、推動、業務督導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及政策目標之擬訂。
D.其他有關社會保險事項。
(3)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A.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救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遊民服務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災民收容體系與慰助之規劃及督導。
D.急難救助與公益勸募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E.社會工作專業、人力資源、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F.社政業務系統與社會福利諮詢專線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G.其他有關社會救助及社會工作事項。
(4)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A.護理、助產人力發展與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護理、助產人員執業環境、制度與品質促進之規劃及推動。
C.長照政策、制度與人力發展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D.長照服務網絡、體系與偏遠地區長照資源之規劃及推動。
E.護理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F.原住民族地區醫事人力與服務體系之發展及推動。
G.離島地區醫事人力與服務體系之發展及推動。
H.身心障礙鑑定與醫療輔具服務之發展、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I. 其他有關護理及健康照護事項。
(5) 保護服務司：
A.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事件之被害人保護服務方案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C.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被害人保護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事項。
D.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網絡合作、協調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E.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調解制度與調查、調解人才資源庫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F.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高關懷少年處遇輔導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G.其他有關保護服務事項。
(6) 醫事司：
A.醫事人員管理與醫事人力發展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醫事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醫事品質、醫事倫理與醫事技術之促進、管制及輔導。
D.緊急醫療救護服務體系之規劃及推動。
E.醫療服務產業之輔導及獎勵。
F.醫事服務體系之規劃及推動。
G.醫事人員懲戒及醫事爭議處理。
H.其他有關醫事服務管理事項。
(7)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A.心理健康促進與自傷行為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訂。
B.精神疾病防治與病人權益保障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訂。
C.精神醫療、精神復健機構及其業務之管理。
D.毒品及其他物質成癮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訂。
E.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事件之加害人處遇及預防服務方案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F.口腔健康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訂。
G.口腔醫療服務體系、專業人力及醫療科技之規劃、發展與管理。
H.口腔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之督導與管理。
I. 其他有關心理健康、精神醫療及口腔健康事項。
(8) 中醫藥司：
A.中醫藥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中醫醫事人員管理與醫事人力發展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中醫醫事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D.中藥（材）、植物性藥材之管理與品質促進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E.其他有關中醫藥管理事項。
(9) 秘書處：
A.印信典守、文書、檔案及庶務之管理。
B.出納、財務、營繕、採購、財產及辦公廳舍之管理。
C.國會、地方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
D.不屬其他司、處事項。
(10) 人事處：本部人事事項。
(11) 政風處：本部政風事項。
(12) 會計處：本部歲計及會計事項。
(13) 統計處：本部統計事項。
(14) 資訊處：
A.本部資訊應用服務策略規劃及協調推動。
B.本部資訊應用環境規劃及管理。
C.本部與所屬機關資通安全規劃及推動。
D.本部資訊使用者技術支援及教育訓練服務。
E.本部與其他機關資訊移轉與交換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F.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3. 本部常設性任務編組及其職掌如下：
(1) 法規會：辦理相關法制、訴願及國家賠償事項。
(2) 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辦理本部附屬醫療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管理及監督事項。
(3) 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辦理衛生及福利人員訓練事項。
(4) 國民年金監理會：辦理國民年金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
(5) 全民健康保險會：辦理全民健康保險費率、給付範圍之審議及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協定分配事項。
(6)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辦理保險人核定之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
(7) 國際合作組：辦理衛生福利國際、兩岸合作與相關國際組織參與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組織系統圖
老人福利機構（北區老人之家、中區老人之家、南區老人之家、東區老人之家、澎湖老人之家、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綜合規劃司

社會保險司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保護服務司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南投啟智教養院、雲林教養院、臺南教養院）

疾病管制署
醫事司

政務次長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醫藥司

	兒童福利機構（北區兒童之家、中區兒童之家、南區兒童之家）

秘書處


2. 預算員額說明表                                                                                                                                                                少年之家
主任秘書
部長
---常設性任務
    編組
常務次長
政務次長
社會及家庭署
國民健康署
醫療機構（基隆醫院、臺北醫院、桃園醫院、苗栗醫院、豐原醫院、臺中醫院、彰化醫院、南投醫院、嘉義醫院、朴子醫院、新營醫院、臺南醫院、旗山醫院、屏東醫院、恆春旅遊醫院、澎湖醫院、金門醫院、臺東醫院、花蓮醫院、玉里醫院、八里療養院、樂生療養院、桃園療養院、草屯療養院、胸腔病院、嘉南療養院等26家醫院）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全民健康保險會
國際合作組
人事處
衛生福利人員訓
練中心
國民年金監理會
附屬醫療及社會
福利機構管理會
法規會
資訊處
統計處
會計處
政風處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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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                                        額                   （  單  位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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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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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預算員額675人，包括職員537人、駐警3人、工友20人、技工9人、駕駛13人、聘用67人及約僱26人。


二、107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維護全民健康與福祉，本部秉持著全球化、在地化、創新化的思維，整合社會福利及衛生醫療資源，用心規劃未來藍圖，從福利服務輸送、關懷弱勢、醫療照護、全民健保、健康促進、疫病防治、食品藥物管理等攸關全民福祉之議題，擬定整合連續性之公共政策，期能提供完善且一體之服務，以「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為使命，以「最值得民眾信賴的部會」為願景，期讓全民更幸福、更健康。 
本部依據行政院107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部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7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及重要執行策略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本年度施政目標分由本部及所屬執行，包括：
　1.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
　(1)推動兒童權利公約，落實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建構多元且品質穩定之托育模式，滿足家庭育兒需求。
　(2)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賡續辦理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制度，建置綿密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資源，提升照顧服務量能及品質，落實在地服務。
　(3)強化婦女培力、自立與發展，鼓勵參與公共事務，推動多元服務，提升權益與福利，建構友善賦權環境。
    (4)整合現行兒少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務網絡，布建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扶貧自立等，強化社會安全網體系。
　2. 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源：
(1)建構完整長照服務制度及體系，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提升長照服務品質與多元供給量能，整合長照機構及充實長照人力資源。
　(2)持續普及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BC據點資源，提升社區照顧服務可近性，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
　(3)關懷弱勢族群，推動獨居老人照護及整合性門診；強化失智老人社區照護服務，提升失智照護服務資源布建，普及失智照護服務。
　3.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完善保護服務體系：
　(1)保障弱勢族群經濟生活，推動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協助自立脫貧。
　(2)培力社區組織營造社區互助關懷網絡，發展多元志工，鼓勵長者、企業參與志願服務，擴大志願服務社區量能，落實社會福利服務於基層。
　(3)建置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推動證照化，充實地方政府社會工作人力，提升服務品質及量能。
　(4)健全性別暴力三級預防服務體系，深化第三級預防之被害人救援保護與生活重建服務，健全次級預防之評估工具研發與資訊系統整合工作，並運用資訊科技加強初級預防之宣導教育工作，扎根社區倡議全民防暴。
　(5)打造兒少保護體系互聯網，發展一致性之兒少保護事件結構化決策評估工具，並建立跨網絡單位之合作機制與社區資源網絡，針對兒虐風險升高的家庭，及早主動介入提供支持性服務，避免兒少因家庭危機而遭受傷害。
　4.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強化初級照護，建構以人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護網絡；連結長照資源，推展整合性居家及社區安寧照護，提升臨終生命品質。
　(2)健全緊急醫療照護體系，持續挹注偏遠地區醫療資源，提升在地醫療量能，保障弱勢民眾就醫權益。
　(3)推動醫師勞動權益保障法制化，持續改善醫事人員執業環境；強化醫療爭議之非訴訟處理機制，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4)鼓勵跨領域合作，發展智慧醫療照護，健全法規與國際接軌，加速新興醫療科技導入，提升健康照護品質。
　(5)打造社區健康照護管理中心，建構在地健康照護網絡，提升社區醫療照護質量。
　(6)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推動優質護理職場，吸引護理人員留任及回流，強化護理人才培育、法令規章及機構管理，精進照護品質。
　(7)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推動遠距醫療照護提升可近性，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醫療品質。
　(8)建構中醫健康照護環境，精進中醫系統性訓練，拓展中醫多元發展；提升民俗調理人員從業素質，確保消費安全。
　(9)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精進政策論證基礎，強化衛生福利科技研究與人才培育，落實研發成果轉譯為政策之實證基礎；提升研發量能，引進創新技術，促進生技產業發展。
(10)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參與衛生福利之相關國際組織，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國際醫衛合作；推展多邊、雙邊、國際以及兩岸衛生福利之合作與交流，以達成國際接軌。
5. 建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邁向防疫新紀元：
(1)架構完整防疫體系及效能，強化傳染病監測預警、風險管控與防治應變能力，降低疫病對民眾健康之威脅。
(2)積極辦理各項疫苗接種作業，確保疫苗接種財源穩定，提升全民群體免疫力。
(3)落實結核病及愛滋病各項防治策略，擴大篩檢及早期發現、提供完善治療和照護，強化個案管理機制，達成結核再減半、挑戰愛滋零成長。
(4)建構完善的傳染病醫療網，精進傳染病病原體診斷技術，提升我國傳染病防治人員緊急應變量能。
(5)拓展國際防疫合作與交流，推動新興疫病跨域網絡整合，阻絕傳染病於境外。
6. 構築食品藥物安心消費環境，保障民眾健康：
(1)落實食品、藥物及化粧品全生命週期管理，並以品質安全為前提，維護MIT食品藥物之產品信譽。
(2)強化垂直整合與水平勾稽之跨部會合作，並結合食品藥物大數據分析，完備食藥安全預警防護網絡。
(3)積極推動資訊透明化，落實消費者「知」的權利，強化食品藥物安全之溝通與宣導，保障食藥消費安全。
(4)強化中藥材邊境管理，提升中藥（材）品質與安全，保障消費者用藥安全。
7.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1)培養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場域，推動國民營養與肥胖防治；推動菸、檳害防制工作，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營造無菸、無檳支持環境。
(2)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持續強化懷孕、出生至健康成長各生命歷程之健康照護，增進原住民和新住民健康促進。
(3)強化老人周全性健康評估服務，營造高齡友善健康社區及城市，促進老人社會參與；強化慢性疾病之預防與管理，減少失能並增進生活品質。
(4)強化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提升主要癌症篩檢陽性追蹤率及品質，針對新診斷病人推動就醫領航計畫，降低癌症病人死亡率。
(5)強化國民健康指標暨非傳染病監測，建立高齡及國民營養資料倉儲，發展活躍老化決策支援系統；加強地區別不同群體資料蒐集與分析，落實以實證為基礎之施政。
(6)強化eHealth，增進智慧健康服務及健康訊息傳播，提升民眾健康識能與自我健康管理。
(7)加強心理健康融入健康政策，結合跨單位資源，推動全人、全程、全方位之心理健康服務及新世代反毒策略，提升國人幸福能量。
(8)建置特殊族群口腔醫療照護量能，提升特殊族群口腔醫療可近性，推動6歲以下兒童口腔保健服務與衛教宣導，養成兒童良好口腔衛生習慣，以降低兒童之齲齒率。
(9)發展可近、多元之成癮防治服務方案，提升藥癮治療、處遇涵蓋率及介入效能，減少對個人身心之危害。
8. 精進健保及國保制度，強化自助互助社會保險機制：
(1)加速全民健保改革，優化有效轉診與分級醫療制度，創造永續健康照護體系。
(2)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增進民眾健康及保障經濟安全。
(3)持續推動國民年金制度，建立完善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
9.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1)定期檢討本部各單位預算執行情形。
(2)協調推動本部各單位核實編列經費需求，以降低歲出概算編報數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之差距，達到提升預算效益，妥適配置預算資源之目標。








（2）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　量　標　準
	該年度目標值

	一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完善保護服務體系
	一
	增加經濟弱勢人口自立比率
	1
	統計數據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脫離及調整扶助資格人數）÷（前一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總人數）×.100％。
	7.0％

	
	
	二
	降低親密關係暴力與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後1年內之再受暴率
	1
	統計數據
	（親密關係暴力與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後一年內再被通報人數.÷.前一年度親密關係暴力及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人數）×100％。
	12.3％

	二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一
	保障住院醫師勞動條件，確保病人安全
	1
	統計數據
	住院醫師每週平均工時：
1.107年目標值：畢業後第一年一般醫學受訓醫師低於80小時。
2.108年目標值：6年制及7年制畢業後第一年一般醫學受訓醫師低於80小時。
3.109年目標值：畢業後第一年、第二年一般醫學受訓醫師及專科第一年、第二年住院醫師低於80小時。
	80小時

	
	
	二
	增加護理執業人力量能
	1
	統計數據
	（累計增加護理執業人數÷109年目標護理執業人數）×100％。
	50％

	三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一
	自殺死亡率
	1
	統計數據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自殺死亡人數÷期中人口數）×100,000，並依WHO編布之西元2000 年世界標準人口年齡結構調整計算。
	11.2人

	四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一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90％

	
	
	二
	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5％


【註】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三、衛生福利部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5）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定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
	經社會救助通報後提供救助比率
	80％
	截至105年底受理社會救助通報案量總計1萬2,421案，符合補助資格個案數10,182案，占81.97％，已達目標值80％。

	二、精進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每一次醫療區域至少有一家中度級以上急救責任醫院之完成數
	44個
	全國共計50個次區域，目前已有43個次區域有1家以上之中度及急救責任醫院。

	
	2.推廣安寧緩和醫療，並註記於健保卡
	1.5％
	截至105年底累計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並註記於健保卡人數約40.7萬人，達總人口數約1.7％，達成度113％。

	
	3.接受「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受訓人數比率
	85％
	105年執行計畫之139家教學醫院中，有1萬1,503人符合補助資格，而符合補助資格之新進醫師、醫事人員（扣除非當年度執登之新進受訓人員數）且實際接受補助者計有1萬0,157人，具補助資格且接受訓練之比率達88.3％，達成度100％。

	
	4.累計護理執業人數增加比率
	100％
	截至105年12月底護理人員執業人數已達15萬8,318人，較101年底增加1萬7,311人，達成率為188％。顯見護理改革已見初效，未來將滾動式逐步修正醫院評鑑護病比基準、持續推動「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以及研議護病比入法可行性，逐步改善護病比，建立良好優質護理執業環境，促使護理人員留任與回流。

	
	5.原住民地區及離島衛生所醫療資訊化
	95％
	1.105年度賡續推動偏鄉地區之醫療資訊化，並擴大至南投縣魚池鄉、苗栗縣獅潭鄉、花蓮縣壽豐鄉、鳳林鄉、光復鄉及富里鄉等6家平地鄉衛生所建置HIS系統。
2.為提升偏鄉離島地區醫療服務品質，讓「行動門診」的服務，深入到偏遠部落，分年分階段建置偏鄉離島地區衛生所醫療資訊化，截至105年12月底偏鄉離島衛生所建置HIS系統計有70家，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提供門診衛生所計72家，實際達成值97.22％，以強化該等地區醫療品質，縮短醫療城鄉數位落差。

	
	6.辦理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計畫
	10,000人
	辦理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計畫，截至105年12月底註冊使用人數達6萬7,533人，量測人次達93萬5,106人次。

	
	7.本部所屬綜合醫院辦理急性後期照護服務之平均占床率
	30％
	105年度急性後期照護服務之平均占床率已達目標值，持續督導所屬醫院提升占床率。

	
	8.接受「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訓練」之受訓人數比率
	30％
	辦理特殊需求牙科醫療照護訓練，105年度牙醫醫療機構新進牙醫師總人數為559人，計241位新進牙醫師完成，受訓人數比率為43％，指標達成率達143％。

	
	9.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養成公費生返鄉服務率
	78％
	105年度養成公費醫師預計14名返鄉服務，現已分發完成12名公費醫師返鄉服務（原住民族地區5名、澎湖縣6名、金門縣1名），返鄉服務率達85.71％，並持續追辦其他公費醫師訓練期滿之返鄉服務狀況。

	三、完善高齡照顧體系，建構高齡友善環境
	1.照管中心評估後服務使用率
	90％
	截至105年底經照管中心評估後有長照需求人數為21萬0,388人，接受服務人數19萬2,250人。

	
	2.長照社區服務（服務據點及日照中心）
	100％
	1.服務據點：為提升失智症社區服務普及性，擴增失智症長照服務量能，105年度已設置26處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
2.日照中心：截至105年12月底，布建368所多元日間照顧服務資源。

	
	3. 配合長照服務法增加長照醫事專業人員
	100％
	為充實及整合長照醫事專業人員，已完成長照醫事人力三階段培訓課程規劃，並自99年起分階段展開培訓；105年1月至12月完成培訓1萬3,559人，計畫達成率為168％。

	四、促進全民心理健康，健全保護服務網絡
	1.降低自殺死亡率
	11.6人／每10萬人口
	標準化自殺死亡率12.3人每10萬人口。

	
	2.替代治療新收藥癮個案，完成6個月治療期程之比率
	50％
	截至105年底，本部計指定替代治療執行機構162家，本指標統計1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新收個案，扣除其結案係因入監服刑、轉診、生產、服兵役、死亡或經醫師評估可結束替代治療等因素後，計有新收個案1,068人，渠等追蹤至106年6月30日，接受治療滿6個月者，計636人，留置率59.6％，已達目標值。

	
	3.提升性別暴力防治與兒少、老人、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量能
	135萬／人次
	105年度共計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兒少、老人、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之保護扶助服務人次達148萬人次，達成情形分析說明如下：
1.105年1月至12月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含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諮詢協談、庇護安置、陪同報案及偵詢（訊）、陪同出庭、驗傷診療、聲請保護令、法律扶助、經濟扶助、心理諮商與輔導、就業服務、就學或轉學服務、轉介或提供目睹暴力服務、子女問題協助及通譯服務等服務，共計100萬餘人次。
2.105年1月至12月提供性侵害被害人諮詢協談、庇護安置、陪同報案偵詢（訊）、陪同出庭、驗傷診療、法律扶助、經濟扶助、心理諮商與輔導、就業服務、就學或轉學服務及通譯服務等服務，共計20萬餘人次。
3.105年1月至12月提供性騷擾被害人個別心理輔導、團體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法律諮詢、諮詢洽談情緒支持、電話及實地訪視服務、面談輔導、資源媒合等服務，共計提供上開各項扶助服務計1,675人次。
4.105年1月至12月提供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包含家庭功能評估、安全及安置服務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家庭扶助暨福利服務、電話諮詢、家庭訪視、團體輔導等服務，共計提供上開各項扶助服務計28萬餘人次。

	五、加強國際交流合作，達成國際接軌
	1.推動國際衛生福利合作
	12次
	1.辦理國際衛生福利合作13次：
本部受外交部所請，代為委託國內醫療院所辦理「太平洋六友邦及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其中包含：「駐馬紹爾群島臺灣衛生中心計畫」、「駐索羅門群島臺灣衛生中心計畫」、「臺灣醫療計畫暨行動醫療團－帛琉、吉里巴斯、諾魯、吐瓦魯」、「斐濟行動醫療團」、「巴布亞紐幾內亞行動醫療團」等8項計畫，派遣醫護人員提供當地民眾醫療服務，並協助進行各項公共衛生推廣活動，包含降低學童寄生蟲發生率，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及婦幼衛生工作。
2.為瞭解「太平洋六友邦及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執行現況，本部105年辦理4次計畫實地查訪，以實際瞭解現地醫療衛生現況及醫療團運作情形，作為未來計畫規劃之參考依據，說明如下： 
(1) 6月12日至6月17日赴吐瓦魯。
(2) 8月8日至8月13日赴索羅門群島。
(3) 8月18日至8月24日赴斐濟。
(4)10月1日至10月8日赴吉里巴斯。
3.配合非洲當地需求，委託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辦理「推展非洲地區國家衛生醫療合作計畫」，協助非洲區域國家醫護衛生及熱帶醫學、e－Health等公共衛生工作之推展。
4.臺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 
(1)與外交部於95年共同成立「臺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IHA）」，為因應104年的霾害危及印尼蘇門答臘及加里曼丹地區人民健康，TaiwanIHA商請本部臺北醫院協助採購6,000個N95口罩，於105年4月21日捐贈予印尼紅十字會，提供給印尼遭遇霾害的災民及相關人員使用。
(2)TaiwanIHA於105年5月8日至5月12日與日本亞洲醫師協會（Association of Medical Doctors of Asia, AMDA）、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長庚醫院等單位合作籌組醫療團，赴印尼ParePare及Barru兩所醫院執行唇顎裂手術服務，為23名患者修補容顏。
(3)TaiwanIHA迄今已完成26次國際人道醫療援助活動。
(4)「臺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IHA）十週年慶暨國際醫衛人道援助攝影展於105年11月29日舉辦，透過研討會、攝影展及演講等活動，與國內外合作夥伴交流計畫執行現況，並邀請亞洲醫師協會（AMDA）會長Dr. Shigeru Suganami、AMDA印度分會、印尼分會、斯里蘭卡分會會長，以及無國界醫生（MSF）香港辦公室主席劉鎮鯤醫師分享人道援助經驗與成果；並透過攝影作品傳達國際醫衛合作及人道關懷之美。
5.委託辦理「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截至105年12月底共培訓來自27個國家共141人次之國外醫事人員（迄今共培訓來自59個國家共1,241人次之國外醫事人員）。
6.委託辦理「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募集全國醫療院所汰舊堪用之二手醫療儀器，並配合外交政策捐贈友邦或友好國家，105年度共完成8件捐贈案，計738件醫療器材（迄今共完成32國94件捐贈案，共4,656件之醫療器材）。
7.配合外交部所規劃之「中華民國協助海地地震災後重建計畫」，執行3項公衛醫療面向子計畫：「臺灣健康促進中心計畫」、「捐贈醫療器材計畫」、「防疫生根計畫」，以協助友邦海地進行災後公衛醫療之重建工作，105年度共進行2人次之雙方人員互訪交流，捐贈2批醫療器材（迄今進行61人次之雙方人員互訪交流；捐贈24批醫療器材、醫藥與防疫物資；培訓28名海地醫護、實驗室與流行病學人員）。

	
	2.參與國際衛生福利組織
	65次
	1.參與國際衛生及福利組織辦理之會議、活動與各項機制18次：
(1)參與105年1月25日至1月30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辦之Executive Board： 138th session會議，討論第69屆世界衛生大會（WHA）之議題內容及多項技術性議題。
(2)105年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相關之技術性會議共13次。
(3)參加第69屆世界衛生大會：第69屆WHA於105年5月23日至5月28日於瑞士日內瓦召開，本部部長率團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出席，就大會主題「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發言，分享我國醫衛經驗，並重申我國有能力、有意願參與WHO工作，籲請國際社會支持。另，我代表團亦於大會期間積極參與技術性委員會，針對多項技術性議題進行發言，包含「非傳染性疾病預防」、「健康促進」、「傳染性疾病」等，透過與會積極展現我國醫衛成就及對國際衛生事務之貢獻，並掌握全球衛生最新資訊，促進國際衛生交流合作。
(4)參與105年2月27日至2月28日於秘魯利馬舉辦之APEC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5)參與105年8月19日至8月22日於秘魯利馬舉辦之APEC第二次工作小組相關會議。本部次長率團出席「第六屆APEC衛生與經濟高階論壇」，並受邀於「Making the case for investment in sustainable and high－performing health systems」場次演講，分享我國衛生福利經驗。
(6)「2016臺灣全球健康論壇」（2016 Global Health Forum in Taiwan）於105年10月23日至10月24日舉行。計有15位衛生部部（次）長與會，共29國69位高階衛生官員與國際醫衛專家共同參與，論壇兩日合計的出席總人數達1,224人次，為104年起舉辦以來，國內外與會人數最多的一年，可見透過論壇持續多年之舉辦，已有效建構一個立足臺灣且放眼國際之醫療衛生專業交流平臺。
2.辦理國外衛生及福利官員之拜會及雙邊會談66次：
(1)105年2月27日至2月28日APEC第一次衛生工作小組（HWG）會議期間，我代表團積極與菲律賓、新加坡與越南等重要及友我會員體進行雙邊會談。
(2)105年第69屆WHA期間（5月23日至5月28日），我代表團積極與重要友我國家及友邦、國際醫藥衛生相關組織進行雙邊會談，討論傳染性疾病、非傳染性疾病、全民健保、食品安全、藥品審查、醫衛人員訓練等多項議題，會談共達59場次。
(3)105年8月21日至8月22日第6屆APEC衛生與經濟高階論壇期間，我代表團積極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秘魯、智利、馬來西亞及巴紐等國之部（次）長進行雙邊會談。
(4)105年10月23日至10月24日臺灣全球健康論壇期間，本部與菲律賓、南非、烏干達、澳洲與印尼等國之代表進行5場雙邊會談。

	六、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精進政策論證基礎
	1.科技成果實際應用率
	55％
	104年度本部及所屬機關科技計畫結案總件數為373件，105年度實際應用研究成果如下：
1.報院／施政計畫之業務推動。
2.法規／標準公告。
3.形成教材、指引或工具應用者，或可增加產值者，件數為236件，比例為63.27％。

	
	2.診所洽接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
	6,000家
	國內診所導入電子病歷雲端服務連結及調閱之家數已達5,872家，接近目標值之6,000家。

	七、強化食品藥物管理，保障民眾健康
	國內中藥製藥廠GMP查核之合格率
	93％
	105年度依藥事法第57條、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第8條、藥物製造許可及優良製造證明文件核發辦法第4條與藥物優良製造準則，進行國內中藥GMP後續查廠，針對43家中藥藥物製造工廠之廠房設施、設備、組織與人事、生產、品質管制、儲存、運銷、客戶申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進行稽查，經查核結果均未嚴重違反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中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八、健全社會保險制度，強化自助互助機制
	1.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領取率
	92％
	截至105年12月底，國民年金保險已領取老年年金給付人數共78萬9,712人、滿65歲以上可以請領老年年金人數計81萬9,963人，老年年金給付領取率為96.31％，目標達成度100％。

	
	2.最新國民長照需要資料庫完成度
	90％
	截至105年12月底，完成最新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樣本之訪視、資料鍵入、邏輯清整及除錯等作業，以及問卷資料檔與樣本名冊比對後，確認完訪樣本數為5萬2,926筆，其中有效筆數為5萬2,902筆，完成度為99.95％超過原定目標值，目標達成度100％，業完成資料庫建置。

	九、提升組織量能
	透過導入「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運用於人事統計、分析，提升人事決策及人事資料有效運用
	95分
	1.105年度本部及所屬機關（構）之人事資料考核正確性、完整性項目平均成績為100分，高於原訂目標值，達成度100％。
2.為期有效運用「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WebHR）」資料，並提升人事決策與服務效能，本部積極利用WebHR輔助業務處理，成果分述如次：
(1)少子化現象逐年加劇，為提升公務人員結婚率，爰透過WebHR瞭解本部暨所屬機關同仁婚姻狀態，除統計未婚人數及未婚率，並依統計數據分析未婚同仁之年齡、學歷等基本資料，有效運用及規劃聯誼活動；並撰擬「因應少子化提升公務人員結婚率之研究－以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為例」研究報告，以作為日後業務規劃上之重要參據。
(2)為檢討修正本部組織法案需要，審酌機關業務屬性，分別統計彙整本部暨所屬機關（構）之編制員額總數，作為研議分析參據。
(3)善用WebHR篩選符合陞遷人員名單，透過系統產製個人資績分數，作為陞遷考核初步計算的重要參據。
(4)為應籌組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單位之需要，利用WebHR產製本部社會保險司、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國民年金監理會、社會及家庭署及13家社福機構首長之簡歷資料，作為部、次長人事決策之參考。
(5)善用WebHR篩選符合參加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簡（薦）任官等訓練資格之人員名單，並透過該系統產製相關資績資料，作為各單位主管與部、次長決定派訓人員之參據。
(6)利用WebHR產製人員名籍冊，於辦理本部暨所屬機關（構）簡任職缺陞遷作業時，提供機關首長參考。
(7)辦理人員遷調發派作業時，經由WebHR帶入現職基本資料，一方面減少誤繕狀況，提升資料正確性，另一方面減少繕打，精簡作業時間提升行政效率。
(8)善用WebHR篩選公務人員參訓國家政務班、高階領導研究班、行政院選送簡任第12職等以上高階公務人員105年出國短期研習、中高階公務人員短期密集專業英語進修、薦升簡訓練績優學員海外研習營、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及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訓練班共計7班次，以及篩選本部105年模範公務人員可推薦人員及人數，精確統計資料。
(9)運用WebHR人事統計資料，提供機關營造友善職場環境參考：運用WebHR篩選40歲以上符合健康檢查補助資格人員，以電子郵件提醒具資格人員相關訊息，增進人事單位服務與關懷核心價值，並做為規劃職場健康促進相關活動之參考，全面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10)透過WebHR人事資料統計瞭解本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人數有逐年遞增之情況，為配合母乳哺育政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精神，除鼓勵女性同仁哺餵母乳，並於本部大樓1、3樓設有哺集乳室，年度並規劃增設哺乳室使用空間，以滿足同仁需求。
(11)為使員工生日禮金（券）發放作業順暢，定期透過WebHR篩選最新、最準確之符合資格員工名單，減少溢發、誤發及繳回等情形。
(12)運用WebHR產製獎懲令：運用WebHR自公務人力資料庫匯入擬獎懲人員之任職機關、身分證字號、服務單位、職稱、職務列等等個人基本資料及拷貝獎懲事由等功能產製獎懲令，減少人工登繕舛誤，有效節省人力並提升人事作業效率與效能。

	十、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跨機關目標）
	社會福利體系整體照顧弱勢涵蓋率
	12％
	截至105年12月底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35.12萬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12.81萬人、弱勢兒童少年生活扶助11.83萬人、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0.35萬人、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補助0.96萬人、育兒津貼22.25萬人、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2.11萬人、老年基本保證年金65.22萬人、老年農民福利津貼62.73萬人、榮民就養給與4.53萬人、原住民給付3.81萬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68.99萬人，合計涵蓋率為12.35％，已達目標值12％。

	十一、跨域加值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財務規劃方案（跨機關目標）
	新竹生醫園區醫院預算執行率
	   90％
	105年度編列7億0,070萬2千元，分2期撥付，已如期撥款臺大醫院，供其辦理工程招標等作業。有關「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業經行政院105年9月5日院臺科字第1050036425號函核定第4次修訂計畫，臺大醫院刻正依105年9月5日核定計畫之修正期程積極辦理各項作業，105年10月31日開資格標，11月11日辦理評選，審查通過廠商為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月24日完成決標簽約，106年1月7日舉行動土典禮，2月2日開工，第一期醫療大樓工程規劃於108年6月完工（工期30個月），營運準備及驗收6個月後，109年1月正式營運啟用。








（二）上（106）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 源
	增加長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育量能
	於99年完成長照醫事專業三個階段課程培訓規劃並展開訓練，至106年6月完成培訓合格者計2萬3,042人，計畫達成率為85％。

	二、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完善保護服務體系
	1.經濟弱勢人口扶助率
	1.106年度目標值：86％。
 (1)社會救助通報率：
       A.衡量標準：（本年度社會救助通報案件量提供社會救助相關扶助）÷（當年度社會救助總通報案量）×.100％。
      B.第2季（106年1月至6月）實際達成值：尚未有統計資料；第1季（106年1月至3月）受理社會救助通報案量總計2,540案，符合補助資格個案數2,077案，佔81.77％。
 (2)參與脫貧方案人數目標：
       A.原定目標值：5,500人。
       B.第2季（106年1月至6月）實際達成值：4,872人。
       C.當年度參加脫離貧窮措施方案較前1年度增加5％，105年為5,250人，106年為5,500人，達成率88.58％。
2.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社會救助通報救助率.+當年度參與脫貧方案人數目標達成率）÷.2.=.85.18％。

	
	2.降低親密關係暴力與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後1年內之再受暴率
	1.截至106年6月底，親密關係暴力與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後1年內之再受暴率為12.78％。
2.「（親密關係暴力與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後1年內再被通報人數.÷.前一年度親密關係暴力及兒少保護個案經開案服務結案人數）×.100％」。

	三、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保障住院醫師勞動條件，確保病人安全
	已於106年3月7日公告「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自106年8月1日起實施，相關統計數據，於106年8月至10月由醫院填報收集。

	
	2.增加護理執業人力量能
	護理人員執業人數截至106年6月底已達15萬8,726人，較104年底增加5,390人，達成率為43.12％；未來仍需持續透過落實護病比之評鑑工作及「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制度」，逐步改善護病比，建立良好優質護理執業環境，促使護理人員留任與回流。

	四、構築食品藥物安心消費環境，保障民 眾 健 康
	監測市售中藥（材）及高風險中藥（材）異常物質合格率
	市售中藥材品質監測計畫執行至106年6月30日，已送驗277件中藥材，64件完成檢驗，60件檢驗合格，合格率94％。

	五、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 進
	自殺死亡率
	1.原定目標值：11.4人／每10萬人口。
2.106年1月至6月實際達成值：尚無法估算。
3.衡量標準：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自殺死亡人數÷.期中人口數）×.100,000，並依WHO編布之西元2000 年世界標準人口年齡結構調整計算。
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本項指標因統計處至次（107）年6月中始公布，本案截至目前尚無106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數據。另依據統計處提供截至106年6月30日之106年1月至5月初步統計自殺死亡人數為1,384人，較105年同期1,591人，減少307人（降幅13.01％）。

	六、精進健保及國保制度，強化自助互助社會保險機 制
	健全國保財務提升保險費收繳率
	1.原定目標值：4.9％。
2.衡量標準：「已繳金額（當年度欠費催收收回總額）÷欠費總額（當年度催收欠費總額）」×100％。
3.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106年度國保欠費催收作業，勞保局分4批次於106年6月至8月、10月分批寄發催欠繳款單：6月及8月針對已退保之欠費被保險人全額催繳；7月針對加保中之欠費被保險人全額催繳；10月針對本年度尚未催繳者全額催繳。
(2)106年度國保欠費催收成效，截至106年6月30日，勞保局已催繳人數計76萬8,000餘人，催欠金額為106億餘元，已繳金額部分因勞保局目前尚無統計資料，故無法估算收繳率。

	七、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1.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1.原定目標值：90％。
2.第2季實際達成值：68.19％。
3.衡量標準：（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100％。
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將持續追蹤並督促各機關（單位）積極辦理。

	
	2.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1.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
2.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107年度實際編報值3.13％（排除法律義務經費部分），小於目標值 5％，達成度 100％。








四、衛生福利部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說明
        國民年金保險未來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一）法令依據：國民年金法第12、45條。
（二）依據勞工保險局以105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參加人數696萬人，月投保金額1萬8,282元，折現率3.5％，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35％等假設條件，精算105年12月31日之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約9,850億元，扣除截至106年6月底止已提存安全準備3,897億元，未提存金額為5,95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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